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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​
第一条  为强化社会监督，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森林草原防火工作，及时发现、制止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，预防和减少人为因素引发的森林草原火灾，构建“全民防火、全面监督、全方位管控”的群防群治格局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​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（包括所有森林、林地、草原及距森林草原边缘100米范围内区域）的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举报及奖励工作。​
第三条  举报奖励坚持“精神激励为主、物质奖励为辅、公开公正、属地负责、保障权益”的原则，通过物质奖励、荣誉表彰、公开宣传等方式彰显举报人的社会责任与贡献。​

第二章 举报受理​
第四条  任何单位、组织和个人（以下统称举报人）有权举报本县森林草原防火区内的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，举报需提供明确的举报对象、具体事发地点、违法事实及相关线索（包括视频、图片、文字说明等），并留下有效联系方式。​
第五条  举报渠道向社会公开，举报人可通过以下方式举报：
（一）电话举报：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举报电话0998-8518723。​
（二）现场举报：到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、属地乡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人民政府（林业站）或辖区派出所当面举报；​
（三）书信举报：邮寄至 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（地址：莎车县体育路15号。​
第六条 受理单位接到举报后，应当立即登记举报信息，包括举报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、举报时间、举报内容等关键要素，并在3个工作日内启动核查；情况特别复杂的，可延长至10个工作日。​
第三章  奖励情形与标准​
第七条  举报下列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，经核查属实并依法处理的，给予表彰奖励：​
（一）在防火区内燃放烟花爆竹、上坟烧香烧纸、野炊烧烤、烤火取暖、吸烟等非生产性用火行为；​
（二）未经批准擅自烧荒、烧田埂草、焚烧秸秆、焚烧农作物废弃物料、炼山等生产性用火行为；​
（三）携带、使用火种或易燃易爆物品进山入林行为；​
（四）投放孔明灯等空中移动火源行为；​
（五）野外施工、开山爆破、架设线路等工程作业未采取防火措施或未经批准用火行为；​
（六）经批准野外用火但未按规定要求实施的行为；​
（七）其他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违法违规用火行为。​
第八条  奖励分为三个等级，根据举报线索价值、对案件查处的贡献度及避免火灾危害的程度确定，由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受理核查及表彰工作。
一级奖励：准确举报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，经核查属实的，颁发《森林草原防火监督先进个人》荣誉证书；​
二级奖励：举报线索协助查处一般森林草原火灾案件，或成功制止可能引发较大火灾的违法用火行为的，除颁发荣誉证书外，在“莎车林草”等媒体平台进行通报表扬；
三级奖励：举报线索协助查破重大、特大森林草原火灾案件，或及时消除重大火灾隐患、避免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，授予 “莎车县森林草原防火模范个人” 荣誉称号，在“莎车林草”等媒体平台进行通报表扬，邀请参与全县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大会并进行表彰。​
第九条  奖励实施规则：​
（一）同一违法行为由多人分别举报的，奖励最先举报人（以受理登记时间为准）；其他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对案件查处有补充作用的，可给予基础贡献奖励；​
（二）联名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，给予对应等级奖励，由共同举报人平分奖励，涉及通报表扬或荣誉称号的，按联名举报人共同意愿确定代表领取；​
（三）同一举报人举报多项违法行为的，分别给予对应等级奖励，可累计举报奖励；​
（四）实名举报优先给予奖励，匿名举报经查证属实且举报人主动联系并提供有效身份证明的，按本办法规定给予奖励。​
第四章  奖励程序​
第十条  核查处理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，受理单位应当将核查结果和奖励意见告知举报人；无法联系举报人的，通过原举报渠道公示核查结果及奖励情况，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。​
第十一条  举报人接到奖励通知后，应在30日内凭有效身份证明到指定单位领取奖励或相关表彰证书；逾期未领取且无正当理由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奖励。​
第十二条  荣誉证书、表彰文件由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统一制作并加盖公章，确保奖励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​
第五章  保障措施​
第十三条  受理单位及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未经举报人同意，不得泄露举报人姓名、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，不得向被举报人或无关人员透露举报内容；核查取证时，不得出示举报人身份信息及举报材料原件或复印件。​
第十四条 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捏造、歪曲事实，不得诬告陷害他人。对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​
第十五条  下列情形不属于奖励范围：​
（一）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及生态护林员、草原管护员、村组干部等负有防火监管职责人员的职务行为举报；​
（二）举报线索事先已被相关部门掌握或正在调查处理的；
（三）举报内容不具体、无法核查或经查证不属实的；​
（四）匿名举报且无法核实举报人身份，或未留下有效联系方式的；​
（五）重复举报同一已处理完毕的违法行为的；​
（六）经审批野外动火作业的；
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给予奖励的其他情形。​
第十六条 参与举报奖励工作的人员存在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泄露举报人信息等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政务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​
第六章  附则​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​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